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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
教
對
社
會
具
正
面
或
負
面
的
作
用
?

它
有
穩
定
、
整
合
社
會
的
功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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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
是
統
治
者
用
來
麻
醉
人
民
反
抗
意
識
的
工
具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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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
為
宗
教
是
神
聖
的
，
世
界
發
生
的
事
可
以
用
宗
教
來

解
釋
，
現
在
則
認
為
宗
教
不
過
是
整
個
有
機
社
會
中
的

部

分
而

已

它
的

功
能

愈

來
愈

微
弱

這

是
較
負

面

的
看
法
。

儘
管
很
多
人
認
為
宗
教
式
微
、
俗
化
了
;
另
一
方

面
，
有
些
人
發
現
，
工
業
革
命
後
社
會
結
構
崩
潰
，
宗

教
在
此
時
起
了
一
種
相
當
積
極
的
穩
定
、
整
合
的
功

用
，
這
是
正
面
的
看
法
。

因
此
自
十
九
世
紀
以
來
，
對
宗
教
與
社
會
關
係
正

負
兩
面
的
看
法
，
充
分
反
應
在
宗
教
社
會
學
的
研
究

上
。
從
負
面
來
說
，
認
為
社
會
的
發
展
如
生
物
界
的
演

化
般
，
自
然
而
不
可
過
止
，
因
此
科
學
、
理
智
終
究
取

代
宗
教
與
述
信
。
到
了
今
日
，
隨
著
世
俗
化
程
度
的
加

強

此

見
解

更
顯

得
振
振
有

詞

但
是

也
有

不

少
學

。對宗教持正面看法的學者認為宗教具有穩定社會的功能。

(圖為少年輔育院的受刑人正接受宗教課程。本刊資料照片)

者
從
男
一
方
面
辯
駁
，
認
為
宗
教
真
有
整
合
、
穩
定
社
會
的
功
能
，
它
本
身
就
是
社
會
結
構
的
一
部
分
，
甚

至
是
全
部
，
宗
教
不
可
能
消
失
，
它
只
是
在
不
同
時
代
以
不
同
面
貌
出
現
而
已
。
時
至
今
日
，
不
少
宗
教
界



年
九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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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三
九

起
了
不
小
的

。宗教不可能消失身它只是在不向時代以不同面貌出現。

(攝影林介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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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們
的
職
業
倫
理
和
此
一
宗
教
禁
忌
有
無
衝
突
?

三
、
注
重
群
體
間
的
闢
係

.. 

衝
突
與
對
立
、
抗
爭
與
復
合
，
是
宗
教
學
者
最
著
力
的
地
方
，
例
如
因
財

富
分
配
不
均
、
意
識
型
態
迴
異
、
社
會
地
位
懸
殊
、
種
族
分
布
失
衡
等
因
素
，
所
引
起
的
緊
張
對
立
闢
係
'

會
導
致
宗
教
團
體
內
信
徒
資
格
的
決
定
、
權
威
與
權
利
的
行
使
、
俗
聖
領
域
的
區
分
與
決
定
等
等
問
題
。
所

以
探
討
對
立
衝
突
的
發
生
及
發
生
的
性
質
來
源
，
也
是
宗
教
社
會
學
家
常
處
理
的
問
題
。

四
、
以
組
織
當
作
對
象
.. 

例
如
研
究
某
個
宗
教
團
體
或
原
始
部
落
，
它
若
能
存
在
一
段
時
閉
，
表
示
內

部
定
有
個
法
則
，
那
麼
它
的
權
利
如
何
安
排
，
在
轉
型
時
應
如
何
承
傅
?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如
何
運
作
?
這
些

便
成
為
宗
教
社
會
學
家
注
意
的
問
題
。
所
以
，
某
一
個
群
體
出
現
，
宗
教
學
者
注
意
的
是
其
中
扮
演
的
角
色
，

整
個
社
會
可
視
為
一
舞
台
，
要
觀
察
的
是
各
個
演
員
如
何
飾
演
自
己
的
角
色
?

五
、
喜
用
量
化
.. 

這
是
很
大
的
特
徵
'
不
只
宗
教
社
會
學
運
用
此
種
研
究
方
法
，
許
多
現
代
宗
教
科
學

領
域
也
是
如
此
，
由
量
化
中
可
看
到
趨
勢
。
因
此
宗
教
社
會
學
家
較
不
注
重
孤
立
或
特
殊
的
事
件
，
反
而
集

中
在
多
次
、
重
複
出
現
的
事
件
上
，
因
為
事
件
發
生
頻
率
的
多
寡
，
有
助
於
觀
察
者
描
述
、
統
計
，
決
定
不

問
團
體
間
的
對
應
關
係
。

宗
教
在
社
會
扮
演
的
角
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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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
涂
爾
幹
|
|
宗
教
源
於
人
類
對
族
群
的
認
間
]

慣
用
落
後
的
部
落
社
會
當
作
對
象
，
他
們

涂
爾
幹
(
戶
口

E
E

立
自
)
早
期
花
很
多
時
間

深
入
研
究
澳
大
利
亞
原
始
部
落
的
組
織
型
態
，

(
一
般
宗
教
學
者
、
社
會
學
家
、
人
類
學
家

認
為
今
天
文
明
社
會
人
際
關
係
、
組
織
運

作
複
雜
，
而
原
始
部
落
比
較
簡
單
，
變
數
較

小
，
較
易
掌
握
，
不
過
此
假
設
受
到
很
多
人
的
批

判

0
)
他
發
現
各
部
族
所
持
用
的
圖
騰
標
幟
具
有
強
烈

的
宗
教
社
會
性
格
，
可
說
是
代
表
各
宗
派
的
產
物
。

圖
騰
的
象
徵
意
味
濃
厚
，
它
不
僅
是
神
話
，
更
是
個
體
在
認
同
群
體
時
重
要
的
橋
棵
'
導
引
部
族
成
員

認
同
部
落
的
媒
介
，
反
過
來
說
，
部
落
須
藉
助
圖
騰
來
作
整
合
，
使
他
們
成
為
一
個
有
機
的
社
群
。
宗
教
之

所
以
能
夠
成
為
一
個
人
們
崇
拜
、
相
信
神
聖
物
的
總
合
，
原
因
就
在
於
這
個
神
聖
物
無
他
，
就
是
社
群
本
身
。

因
此
，
宗
教
其
實
源
自
於
原
始
人
類
對
自
己
族
群
的
絕
對
倚
賴
，
他
需
要
藉
著
自
己
所
歸
屬
的
部
族
，
作
為

自
我
評
價
或
安
身
立
命
的
依
據
。
圖
騰
崇
拜
就
是
對
社
會
的
崇
拜
，
所
謂
神
聖
物
就
是
社
會
本
身
象
徵
性
的

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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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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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圖騰不僅是神話，更是個體在認同群體時重要的

橋樑。(圖為印地安人崇拜的圖騰。繪圖釋自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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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照片提供﹒中華聖母會)



「
先
知
」
9

一一「

---, 



會自由
論
點
受
到
今
天
很
多
人
的

攻
擊
，
很
多
新
儒
學
學
者

們
認
為
章
伯
不
了
解
中

國
，
中
國
傳
統
知
識
份
子

有
很
多
內
在
的
修
身
養

性
，
如
陽
明
學
派
非
常
注

重
內
在
的
心
性
，
他
們
有

一
套
超
越
的
理
想
。
今
天

很
多
人
對
韋
伯
的
「
理
想

類
型
」
不
斷
修
正
、
補

充
、
加
強
，
肯
定
他
或
反

駁
他
，
但
都
無
損
類
型
的

功
能
。

[
帕
森
斯
|
|
宗
教
有

積
極
正
面
的
功
能
]

香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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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宗教無法脫離人群而獨立，必須在社會中產生、發展。(攝影林介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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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美
國
宗
教
社
會
學
界
最
能
繼
承
德
國
韋
伯
的
是
帕
森
斯
(
巳
﹒
吋
.
可
阻
『
閣
。
口
間
)
，
他
融
合
徐
爾
幹
與
韋

伯
的
理
論
，
對
宗
教
抱
著
肯
定
的
態
度
。
他
認
為
宗
教
在
社
會
中
有
積
極
而
正
面
的
功
能
，
它
提
供
了
價
值

觀
念
，
也
塑
造
人
們
的
行
為
準
則
，
對
個
人
人
格
或
整
體
社
會
有
導
發
性
的
作
用
。
今
天
研
究
宗
教
的
大
部

分
社
會
學
家
，
尤
其
在
美
國
社
會
學
領
域
，
學
者
們
喜
歡
用
量
化
。
但
是
，
也
有
不
少
學
者
，
把
宗
教
當
作

-
是
社
會
組
成
的
重
要
要
素
而
積
極
研
究
，
帕
森
斯
是
一
個
很
好
的
代
表
。

涂
爾
幹
、
馬
克
思
、
韋
伯
三
人
是
傳
統
宗
教
社
會
學
奠
基
的
宗
師
，
今
天
宗
教
社
會
學
家
很
多
只
是
在

重
新
解
釋
他
們
的
理
論
，
以
後
發
展
出
的
只
是
些
小
流
派
。

結
論
評
述

以
社
會
學
觀
點
來
檢
視
宗
教
現
象
，
自
有
它
的
長
處
，
例
如
對
社
會
組
織
、
制
度
的
分
析
，
而
知
宗
教

在
社
會
的
功
能
及
與
其
他
文
化
層
面
的
關
係
'
這
樣
的
分
析
提
醒
我
們
:
宗
教
無
法
脫
離
人
群
而
獨
立
存
在
，

絕
對
須
在
社
會
中
才
能
產
生
、
繼
續
發
展
，
否
則
只
是
個
人
信
仰
，
最
後
一
定
消
失
，
它
讓
我
們
了
解
宗
教

的
社
會
性
、
和
社
會
整
體
的
關
係
。

可
是
宗
教
社
會
學
也
很
容
易
忽
略
幾
個
重
要
層
次
，
例
如
大
部
分
宗
教
社
會
學
家
會
忽
略
歷
史
的
承
傳
、

流
變
與
宗
教
的
關
係
，
而
把
宗
教
當
作
是
一
個
靜
止
的
東
西
，
以
為
把
握
幾
個
要
點
，
就
可
以
整
合
分
析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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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宗教社會學家習慣於從團體及出現頻率高的事件中

取綴。(本刊資料照片)


